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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久不衰的⺠間理財管道－合會（⼆）：合會的運作與倒會

⽂:鍾秀瑋（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2-12-20

案例

A擔任會⾸，邀集B、C、D等3名會員，每⼀會份為新臺幣2萬元、採內標制、最低標⾦1000元，這樣的
合會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呢[1]？

註腳

本⽂

⼀、正規的合會運作模式

在合會系列的第⼀篇⽂章中，介紹了合會的基本概念。通常合會以每⽉開標⼀次最為常⾒（例如約定每⽉1⽇
或15⽇進⾏開標），但⼀旦會員⼈數超過23⼈時，運作完畢需要2年以上時間，這是因為⾸期不需要投、開
標，由會⾸直接取得合會⾦，之後每個⽉⼀位會員得標，所以會員⼈數超過23⼈的話，需時⾄少24個⽉[1]。
所以也有約定每⽉開標⼀次以上的狀況，⽽每⼀期得標、可以取得當期合會⾦的會員，是以競標⾦額最⾼者來
決定。如果同時有2個以上會員出最⾼價時，則以約定的⽅式決定得標者為何，例如由該些會員當場加價競
標，沒有特別約定的話，就抽籤決定[2]。

某些⼈參加合會是基於強迫儲蓄的想法、本⾝並沒有特殊⽤錢需求，因此會有「攬尾會」[3]的情形，也就是因
為沒有資⾦需求，所以在每期開標時並不主動投標，留待最後⼀會時⾃然成為得標者。此時因為沒有其他⼈競
標，通常標⾦不會太⾼，得標者相對⽽⾔就不需要付出⾼額利息、獲利較為豐厚，但相對來說，想要「攬尾
會」就必須承擔可能在中途倒會的⾵險。

⼆、標⾦與利息的計算

每期開標後，最重要的就是由會⾸收取每位會員應繳的會款，並交付給得標會員[4]。那麼當期得標會員能獲得
多少合會⾦、其餘會員應該繳交多少會款呢？這和合會是屬於「內標制」或「外標制」有關[5]。

   關於合會運作時可能發⽣的法律爭議，可參考鍾秀瑋（2021），《歷久不衰的⺠間理財管道－合會
（三）：合會常⾒的法律紛爭與刑責》。

[1]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5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nsumers-loan-contract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nsumers-loan-contract/913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onsumers-loan-contract/863


（⼀）內標制與外標制

所謂「內標制」，是指活會會員（尚未得標的會員）所繳納的會款，為約定會款扣除得標者所出標⾦（即標
息），⽽死會會員（已經得過標的會員）繳納約定會款的制度。

「外標制」則是活會會員繳納約定會款，死會會員繳納約定會款加上⾃⼰得標當時所出標⾦的制度。

根據判決檢索的結果，以及筆者的經驗與觀察，實務上合會多採⽤內標制。雖然採外標制會讓得標者的總獲利
提⾼，但每個死會會員得標時的⾦額不⼀，會⾸必須⼀⼀詳記，才能知道對每位會員應收會款各是多少，複雜
程度較⾼。相對⽽⾔，在內標制時，每位死會會員應繳的會款是固定⾦額，每位活會會員在同⼀期的應繳會款
都是相同⾦額，對會⾸來說較為簡便，應該是實際採內標制運作的合會較常⾒的原因。

（⼆）案例說明（⾒圖1）



圖1 如何標會？
資料來源：鍾秀瑋 / 繪圖：Yen

例如A起會擔任會⾸，邀集B、C、D等3名會員，在2020年4⽉1⽇開始每⽉1⽇開標、每⼀個會份新臺幣（以
下均同）2萬元、採內標制、最低標⾦1000元為例：



2020年4⽉1⽇當⽇不進⾏投標，3名會員各繳納2萬元、共計6萬元予會⾸A。

2020年5⽉1⽇由C以2000元標⾦得標，則當期屬於活會會員的B、D應各繳納1萬8000元會款（2萬扣掉C的
標⾦2000元），會⾸A繳納2萬元會款，C總計取得5萬6000元。

2020年6⽉1⽇由B以1800元得標，則當期屬於活會會員的D應繳納1萬8200元會款，會⾸A及死會會員C各
繳納2萬元會款，B總計取得5萬8200元。

2020年7⽉1⽇D攬尾會以最低1000元標⾦得標，則A、B、C應各繳納2萬元，D總計取得6萬元，因此攬尾
會通常會有較⾼收益。

三、合會無法繼續運⾏（倒會）的處理

如果合會進⾏到了⼀半，卻因為會⾸破產、逃匿失去⾏蹤或其他事由導致合會無法繼續運作，也就是發⽣俗稱
的「倒會」時，為了不讓還沒得標的活會會員蒙受已經繳納會款，卻無法獲得後續競標權利的損失，⺠法第
709條之9規定，會⾸和已經得標的死會會員，應該繳納的會款仍然要按時繼續繳納，但是並不進⾏開標，活
會會員則不需要繼續繳納會款，⽽是由全體活會會員平均受領會⾸與已得標會員繳的會款，如果已得標會員拒
不繳納，會⾸有連帶給付的責任[6]。

如果會⾸和已得標會員拒不繳納或遲付會款，數額達到2期會款的總額時，那麼他們的期限利益就會喪失，尚
未得標的活會會員可以直接請求會⾸和已得標會員將剩餘各期會款全部⼀次給付完畢[7]。

註腳
   ⺠法第709條之5：「⾸期合會⾦不經投標，由會⾸取得，其餘各期由得標會員取得。」[1]

   ⺠法第709條之6第1項：「每期標會，每⼀會員僅得出標⼀次，以出標⾦額最⾼者為得標。最⾼⾦額相
同者，以抽籤定之。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2]

   「攬尾會」這個說法也有出現在判決中，例如臺灣嘉義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25號⺠事判決：「被告
⾟○○亦不可能繳⾜25期會款⽽攬尾會，難認原告有給付被告⾟○○會款25萬元之義務，……。」

[3]

   ⺠法第709條之7第2項：「會⾸應於前項期限內，代得標會員收取會款，連同⾃⼰之會款，於期滿之翌
⽇前交付得標會員。逾期未收取之會款，會⾸應代為給付。」

[4]

   臺灣臺南地⽅法院99年度訴字第1112號⺠事判決：「如標⾦採外標制，當期得標之會員⾃得標之後即應
按期⽀付各期會款加計標⾦予其後陸續得標之會員；如標⾦採內標制，當期得標之會員則於當期受領活會
會員繳交之會款中預先扣除該標⾦，並⾃得標之後即應按期⽀付⾜額會款以返還該預扣標⾦予其後陸續得
標之會員。」

[5]

   ⺠法第709條之9第1、2項：「
I 因會⾸破產、逃匿或有其他事由致合會不能繼續進⾏時，會⾸及已得標會員應給付之各期會款，應於每
屆標會期⽇平均交付於未得標之會員。但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II 會⾸就已得標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給付之各期會款，負連帶責任。」

[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09-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09-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YDV,109,%25E8%25A8%25B4,625,2021051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09-7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DV,99,%25E8%25A8%25B4,1112,2010093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09-9


標籤
 合會，內標制，外標制，死會，倒會

   ⺠法第709條之9第3項：「會⾸或已得標會員依第⼀項規定應平均交付於未得標會員之會款遲延給付，
其遲付之數額已達兩期之總額時，該未得標會員得請求其給付全部會款。」

[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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